
值增值的具体责任。

本意见暂先在中央所属转制科研机构中进行试点，转制

科研机构试点办法的制定及组织实施工作由科技部会同财政

部、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进行。各部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认真做好具体操作工作，切实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地方所属转制科研机构可参照本意见进行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

2003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2003 年 3 月 13 日  国办发 [2003] 14 号发出）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央预算单位2003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已经

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中央预算单位 2003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1.货物类。空调机、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印刷

设备、服务器、网络设备、程控交换机（国务院系统）、电

话机（国务院系统）、投影仪（国务院系统）、炊事设备（国

务院系统）、建筑装饰材料（国务院系统）、电梯、起重机、

锅炉、办公家具、公务用车（轿车、越野汽车、面包车、大

客车）、摩托车。

2.工程类。统一组织的房屋修缮、装修。

3.服务类。公务车辆维修（在京单位）、公务车辆保险

（在京单位）、规定的印刷项目（在京单位）、计算机通用软

件、规定的会议服务。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以下项目原则上应当实行部门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

由部门自行组织，可以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社会招投标代理

机构采购。

1.货物类。救灾物资、防汛物资、抗旱物资、农用物

资、储备物资、网络专用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械、计划生育

设备、交通管理监控设备、港口设备、农用机械设备、气象

专用仪器设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航测设备、消防设

备、警察设备和用品、专用教学设备、广播电视和影像设

备、体育设备、海关专用物资装备、税务专用物资装备、救

助船舶和直升机、港务监督巡逻艇、检察诉讼设备、法庭内

部装备、救护车、缉私船。

2.工程类。部门确定的本系统单位公用房建设和宿舍

建设，以及修缮和装饰工程。

3.服务类。本部门或本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及维护、

部门确定的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专用服务项目。

三、部门采购限额标准

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

行采购（单项或批量采购）80 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

1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有关规定。

四、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的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一次

达到 80 万元以上的，必须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政府采

购工程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2003 年 5 月12 日  国办发 [2003] 40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高度重视。最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再就业

工作情况汇报，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

会，进一步推动再就业工作。去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

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 [2002] 12 号，以下简称《通

知》），加强了对再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陆续出台了配套实

施办法，逐步建立了目标责任体系，并在加大再就业资金投

入和帮助困难对象再就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目前

地区间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地区存在着工作进展缓慢、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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